解读《陇川县“十四五”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秸秆的资源化、商品化利用，不断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根据《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1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意见的通知》（德农发〔2021〕23号）文件要求，结合陇川县实际，陇川县农业农村局编制了陇川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方案，以2020年为基准年，编制期限为2021～2025年。
一、背景意义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把加强秸秆综合利用作为推进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工作来抓。按照“政府主导、政策引导，源头防控、标本兼治”的原则，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保障，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因地制宜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逐步形成秸秆综合利用的长效机制，促进秸秆的资源化、商品化利用，培育和壮大秸秆综合利用产业, 促进农业高质量和绿色发展。
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方案主要内容
（一）基本原则
1、多元利用，农用优先。优先满足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需求, 合理引导秸秆饲料化、肥料化、基料化、燃料化等其他综合利用方式，推进秸秆多元循环利用。
2、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综合考虑秸秆资源种类、产量，秸秆产业基础优势、发展布局，以及禁烧区域、农民意愿、运输半径等多方面因素，因地制宜，就地就近，统筹安排秸秆多元利用，合理编制实施方案，避免资源闲置或过度竞争。
3、政府扶持，市场运作。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和收储运输有关方面的扶持力度，激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秸秆综合利用。
4、科技推动，延长链条。加强科技攻关，着力解决以甘蔗、玉米、水稻等秸秆为重点的综合利用难题，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延长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链条。
（二）发展目标
1、总体目标：推进秸秆“五化”利用，提高秸秆综合利用能力，培育一批以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利用为主攻方向的专业化的社会运营服务组织和产业化利用主体，力争到2025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高位运行。其中：秸秆饲用总量达到19.71万吨以上，饲用秸秆处理利用率达到93%以上；实现秸秆还田面积258.45万亩以上，秸秆还田量（肥料化利用量）占资源量70.69%以上；实现甘蔗秸秆基料化应用量达到0.31万吨/年，利用率为100%；食用菌秸秆基料化应用总量玉米达到0万吨。
（三）具体目标
2021年，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95%以上。其中：秸秆饲用总量达到3.87万吨以上，饲用秸秆处理利用率达到90%以上；实现秸秆还田面积51.69万亩以上，秸秆还田量（肥料化利用量）占资源量70.9%以上；实现甘蔗秸秆基料化应用量达到0.26万吨/年，利用率为100%；食用菌秸秆基料化应用总量玉米达到0万吨。
2022年，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1%以上。其中：秸秆饲用总量达到3.88万吨以上，饲用秸秆处理利用率达到91%以上；实现秸秆还田面积51.69万亩以上，秸秆还田量（肥料化利用量）占资源量70.81%以上；实现甘蔗秸秆基料化应用量达到0.28万吨/年，利用率为100%；食用菌秸秆基料化应用总量玉米达到0万吨。
2023年，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1.3%以上。其中：秸秆饲用总量达到3.94万吨以上，饲用秸秆处理利用率达到92%以上；实现秸秆还田面积51.69万亩以上，秸秆还田量（肥料化利用量）占资源量70.77%以上；实现甘蔗秸秆基料化应用量达到0.29万吨/年，利用率为100%；食用菌秸秆基料化应用总量玉米达到0万吨。
2024年，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1.5%以上。其中：秸秆饲用总量达到3.98万吨以上，饲用秸秆处理利用率达到94%以上；实现秸秆还田面积51.69万亩以上，秸秆还田量（肥料化利用量）占资源量70.72%以上；实现甘蔗秸秆基料化应用量达到0.3万吨/年，利用率为100%；食用菌秸秆基料化应用总量玉米达到0万吨。
2025年，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1.8%以上。其中：秸秆饲用总量达到4.04万吨以上，饲用秸秆处理利用率达到98%以上；实现秸秆还田面积51.69万亩以上，秸秆还田量（肥料化利用量）占资源量70.25%以上；实现甘蔗秸秆基料化应用量达到0.4万吨/年，利用率为100%；食用菌秸秆基料化应用总量玉米达到0万吨。
（四）区域布局
近期目标：2021年底，陇川县完成2021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项目，建成德宏黄金时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加工厂，项目建设地点农场管委丙印社区十一组。使全县2021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95%以上，用于制造有机肥的秸秆利用量不低于1.8万吨。政府争取项目扶持，个体、企业运作秸秆资源化利用机制，逐步完善市场化运作体系，在县域范围内积极组织探索秸秆利用补偿制度、秸秆全量化利用机制、秸秆产业发展模式、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等创新做法，切实形成可持续推进的县域运行机制。
远期目标：逐年向上争取项目支持，2025年底，陇川县九个乡镇和一个农场管委均建成秸秆收储加工利用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12个，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1.8%以上，用于积造有机肥的秸秆利用量不低于3.6万吨。建立秸秆资源化利用机制，逐步完善市场化运作体系，在县域范围内积极组织探索秸秆利用补偿制度、秸秆全量化利用机制、秸秆产业发展模式、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等创新做法，切实形成可持续推进的县域运行机制。
（五）重点任务
1、提高秸秆利用水平。我县农作物种植以水稻、玉米、甘蔗为主，总种植面积561,701亩，占全县农作物种植面积的80.5%。水稻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3.71%，玉米秸秆利用率为93.25%，甘蔗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6.78%。甘蔗种植面积大，秸秆量多，是我县秸秆处理的主要障碍。提高甘蔗秸秆的综合利用，能大幅度提高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
2、打造一批综合利用典型样板。通过实施2021年陇川县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建成德宏黄金时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加工厂，带动全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2021年收集加工秸秆2.7万吨，使全县2021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0.95%。2022—2025年年回收秸秆原料30000吨，年产秸秆回收利用系列产品24000吨（其中：饲料化21000吨、 基料化3000吨）。秸秆原料加工成饲料化或基料化产品的损耗约为20%。建立完善农作物秸秆资源平台体系；建立较完善的秸秆田间处理、收集、储运体系，培育一批秸秆综合利用社会化服务组织，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 建立秸秆综合利用的长效机制。
（六）建设内容  
1、按照2021年度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认真实施好2021年度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在县域范围内积极组织探索秸秆利用补偿制度、秸秆全量化利用机制、秸秆产业发展模式、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等创新做法，切实形成可持续推进的县域运行机制。
[bookmark: _GoBack]2、在项目实施内容上，立足陇川县农作物秸秆资源实际情况，拓宽利用途径，合理布局秸秆利用产业和收储运体系；争取项目支持“五化利用”为主的产业化利用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12个。开展秸秆机械粉碎还田；秸秆收储点基础设施建设，购置秸秆加工利用设备如：1.可移动打包机；2.破碎机械；3.粉碎机；4.草饲料颗粒加工机械；5.购置秸秆捡拾打捆机械（购置捡拾打捆方捆机、购置圆草捆打捆机）。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保障，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深入研究和完善鼓励秸秆综合利用配套政策措施，因地制宜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逐步形成秸秆综合利用的长效机制，从而促进秸秆的资源化、商品化利用，逐步培育和壮大秸秆综合利用产业，进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陇川县农业农村局
                          2021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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